
新北市政府辦理 (新泰塭仔圳區)工廠搬遷租金補助計畫 

 

一、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鼓勵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（以下簡稱本重劃區）

範圍內工廠積極搬遷並於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完成工廠登記，擬以本府經濟發

展局（以下簡稱本府經發局）所屬相關基金收入補助區內工廠搬遷後新址租金差額

（以下簡稱本補助金）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本補助金之來源如下： 

（一）新北市未登記工廠管理及輔導基金。 

（二）新北市工業及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基金。 

三、本計畫所稱工廠，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（以下簡稱工輔法）第 3條所定義之工廠並

為以下任一類型之工廠： 

（一）依工輔法第 10條規定辦妥工廠登記之工廠。 

（二）依工輔法第 28條之 5、第 28條之 6取得特定工廠登記。 

（三）依工輔法第四章之一所定義之既有未登記工廠。 

四、本補助金補助對象為原位於本重劃區內之工廠，搬遷後承租本市其他地區廠房（地）

之租金差額，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： 

（一）本府公告塭仔圳「工廠機器設備搬遷費暨營業損失救濟金清冊」內工廠。 

（二）須於本市完成合法登記工廠。 

（三）須為本府公告之自動搬遷期限前 1 個月搬遷完成並於下列期限前與本府地政局

完成點交： 

1.第一區廠商：110年 8月 31日前。 

2.第二區廠商：110年 11月 30日前。 

五、補助金額： 

（一）每坪單價上限：租金超出新臺幣 500 元/坪之差額，且最多補助新臺幣 200 元/

坪。 

（二）每家工廠補助面積上限：100 坪。 

六、補助期間： 

（一）完成工廠登記並經本局核准補助案之次月起算，以補助 24個月為限。 

（二）每間工廠僅得申請一次，如因工廠歇業、轉型非工輔法規範之工廠、搬遷至其他

縣市等情事，一經查實，則停止補助並應於 3 個月內返還溢領之金額，若涉及

虛偽或不實情事者，將追究相關刑事責任。 

七、受理申請時間：自本計畫公告起至 111年 6月 30日截止受理。 

八、申請方式：採書面申請，申請人應於受理期間，填寫申請書並備妥相關文件後，以

掛號郵寄或親送本局申請。 



九、依前點申請補助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請書 1份。 

（二）申請時請檢附向地政機關申報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書(租賃)收執聯

影本，或檢附經公證之廠房（地）租賃契約書副（影）本。           

（三）原廠現況照 3張(大門正面【含門牌】1張、內部照片 2張) 

（四）105年 5月 19日以前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十、撥款方式：本補助金自確認符合資格之次月起算，並於第四個月時撥款至申請人指

定帳戶，撥款數額為前三個月之補助總額，以 24個月為限。 

十一、追繳補助款： 

（一）本府經濟發展局將不定期進行查察，如發現不符補助規定且無法補正者，立即停

止發放並以書面通知 3 個月內繳回溢領租金，逾期未繳回則強制執行；如有偽

造文書等情事，並追究相關刑事責任。 

（二）工廠因遷廠、歇業、轉型等之記載資料有異動情形，應主動通報本府經濟發展局，

本府經濟發展局將確認工廠實況發放補助金至得補助之月份；如未主動通報，

本府經濟發展局得無條件終止補助並追回全額補助金(未繳回或遲延繳回至本

局所生之損失及相關費用、利息等，應由申請人負擔)。 

（三）溢領金額計算以確定不符補助資格之當月起算；另本補助金之發放、收繳相關疑

義，由本府經濟發展局組成專案小組處理。 

十二、經本府核准之案件，得移請稅捐及相關機關參考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計畫自公告日施行，如有其他補充事項者，另行公告之。 

 

聯絡方式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發展科 


